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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发改财金 〔2θ 17〕 H14号

会文件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

国家发展改革委等″个部门关于对

统计领域严重矢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

开展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通知

各设区市有关部门、机构:

为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,加快推进统计领域信用体系

建设,⒛I6年 12月 30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统计局和

中国人民银行等 2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

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Ⅸ发改财金〔2θ 16〕

2796号)(以下简称 《合作备忘录》),现转发给你们,并提出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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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意见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             
·

一、联合惩戒对象

联合惩戒对象为在依法开展的政府统计调查中,编造虚假统

计数据、虚报 (瞒报)统计数据数额较大或者虚报率 (瞒报率 )

较高,经统计部门根据《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j息公示暂行办法》

(国家统计局公告⒛14年第 3号 )等有关法规规定,依法认定并

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公示的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

人、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人员。

二、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

统计管理部门对严重失信企业主体,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索引,依法在本级信用工作门户网站和行业网站、报刊、广播、

电视等媒体上定期公示相关信丨息。要加大宣传力度,便于市场识

别失信主体,防范信用风险,督促失信企业履行法定义务。各部

门按照 《合作备忘录》约定内容,依法依规对统计领域存在严重

失信行为的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。

三、加强信息共享和宣传工作

要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本地区、本部门信用信|急归集系统,

依法归集整合本地区、本部门的信用信{急 ,并与自治区公共信用

信|憝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信|憝共享。通过
“
信用广西
”

网站、新闻媒体、门户网站等各种渠道向社会曝光统计领域失信

者信·急,宣传联合惩戒的实施效果,形成对失信者的舆论压力,

营造良好的诚信守法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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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事项

联合惩戒的惩戒措施以及其他事宜请各部门按照 《合作备忘

录》要求落实到位,切实实施好联合惩戒。

广西壮 委员会

公开方式: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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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9月 7日 印发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

